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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学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普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林学会，白城市芦苇局，吉林森工(集团)总公司，各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林学会，省林业厅各直属事业单位林学会，北华大学林学院，长春大学环境生态工程学院：

开展科普工作是各级林学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科学技术普及法》，整体提升全民的林业科技素质，促进“推进大开放、发展大林业、依靠大科技、实现大跨越”战略的实施，加快“发展生态林业、建设秀美吉林”的步伐，现就进一步加强林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通知如下，望认真抓好落实。

一、要高度重视林业科普工作。各级林学会组织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把开展林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作为提高民众素质、推进科技兴林、建设良好生态、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措施来抓，纳入学会工作日程，摆上重要位置，紧抓不放，常抓不懈。要切实加强对林业科普工作的领导。各市、州林学会和省会直管学会都要建议所在单位成立科普工作领导小组，并自觉承担起协助、配合职能。今后，要把科普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评价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林学会工作好坏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要制定林业科普行动计划。受国家林业局指派，中国林学会正在草拟《全国林业科普行动计划》，将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工程纳入全国林业投资的总体盘子之中。各级林学会要以此为契机，从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制定具体行动计划或工作方案。制定计划或提出方案，要有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富含内容，可以操作。计划(方案)提出后，以市、州林学会和省会直管学会为单位报省林学会。

三、要组建林业科普工作队伍。各级林学会要积极动员和组织会员投身林业科普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应当建立林业科普专家库，组建林业科普志愿者队伍，省林学会将在此基础上组建全省林业科普工作网络体系，逐步建立起由科普专家、科技工作者、科普志愿者组成的上下贯通的林业科普队伍。请各市、州林学会和省会直管学会务于3月底前将科普专家和志愿者个人资料报省林学会。

四、要加大林业科普工作力度。各级林学会要认真履行职能，积极配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利用湿地日、植树节、爱鸟周、防治荒漠化日等纪念日开展以“建设良好生态、振兴吉林林业”为主题的林业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社会民众的生态意识、绿化意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投身到“发展生态林业、建设秀美吉林”的伟大实践中来。要大力开展科技周、科普之夏和送科技上山下乡等群众性活动，加强林业应用技术培训、普及工作，促进林业技术推广，加快林业科技成果转化。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资源，探索建立林业科普基地，并实行挂牌建设与保护措施。凡有此意向并具备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均可向省林学会提出申请，经综合平衡后统一向上申报。提高民众的林业科技素质，应当从小抓起。要加强青少年生态林业知识教育，组织开展生态文明校、青少年林业科普基地建设和绿化知识比赛、课外林业技术兴趣小组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广泛普及林业科技知识。

五、要组织撰写林业科普文章。从今年起，《吉林林业科技》开辟《科普园地》栏目，这是面向基层务林人设置的一档科普专栏，也是省林学会实施科普计划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林学会要充分利用这一栏目搞好林业科普工作。要组织科普专家、科技工作者为《科普园地》撰稿，使之逐步成为全省林业科学技术普及的一个重要载体。市、州林学会和省会直管学会每年应组织至少三篇以上林业科普文章并有一篇以上在《吉林林业科技》发表。凡未达到上述要求的，视为未完成年度科普计划。年底前，要在已发表的科普作品中评选出优秀林业科普文章给予奖励。要组织科普专家和科普工作者编写通俗易懂的林业科普书籍，有条件的还可以办科普网页，组织拍摄科普专题片，鼓励科普创作。

六、要积极争取林业科普投入。开展科普工作，需要有经费作保障。各级林学会要积极争取所在单位的经费支持，并通过自身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多渠道筹集科普经费，保障林业科普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要建立科普工作激励机制。从今年起，在全系统开展“全省林业科普之星”评选活动，对积极从事林业科普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的科普工作者，将命名为“全省林业科普之星”，并给予重奖。对“全省林业科普之星”所在学会，将直接作为全省林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予以表彰。各市、州林学会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建立、实行科普工作奖励机制。

希望各级林学会要把科普工作作为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迅速在全系统兴起科普热潮，为整体提升全省民众的科学素养，深入推进科技兴林战略的实施，加快实现生态林业建

设的宏伟目标，做出不懈努力。

二○○四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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